播道會港福堂 
(堂址借用簡章)
1. 本會堂址基本而言，是按本會需要，進行合乎聖經信仰之各種聚會的場所。但因應各方需求，特訂定堂址借用簡章，以便外界基督教團體能按章申請借用。但凡與本會信仰有所抵觸，或違反政府法例，或有政治性之集會，概不借用。

2. 借堂須知：

   1.申請：

  (1).借用本會堂址，須向本會辦事處領取或網上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送交本會批核。

  (2).申請時間必須於聚會前三個月或最早可於六個月向本會申請。

  (3).有關借用場地，如遇本會需要時，將會提前一星期通知取消借用。

  (4).借用人／申請人必須註明是次聚會當值負責人與本會同工商討有關事宜。

 (5).由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00至晚上10:00，星期日由下午2:00至6:00，每次逐小時計算。

  (6).如借堂當日，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風球及黑色暴雨，借堂申請自動取消，借堂費用則全數發還。

 (7).批准借堂與否，本會得保留最後決定權，毋須作任何解釋。
  (8).借用人／申請人同意此借堂申請是按播道會港福堂不時修訂之堂址借用簡章(該文件)而作，

      並以該文件作為借堂之基礎，借用人必須遵守該文件之所有條款。

       2.借堂性質及資格：

 (1).凡借用者必須為基督徒或基督教團體。

 (2).借用之目的必須為舉行與基督教信仰有關之福音性或造就性聚會和活動。

 (3).舉行結婚典禮、結婚感恩會、任何感恩會及追思會，須向本會出示有關聚會之程序及負責人，

     得本會同意後，方得進行有關聚會。
     (請參閱「結婚典禮、結婚感恩會、任何感恩會及追思會須知」各條款)
   3.進行須知：

 (1).在禮堂內不得飲食，須保持地方清潔，借堂後堂內所有垃圾廢物之清理，概由借用人負責。

 (2).不得在會場有焚香點燭、吸煙點火、飲酒及燃放爆竹等行為。

 (3).如果須要攝錄及分發宣傳品、印刷品等活動，均須事先徵得本會同意。

 (4).未得本會之許可，不得進行買賣、收集獻金、捐款；或採用有代價之入場券作進場之用。
 (5).如需借用電風琴，事前須得本會同意及指定琴師。
 (6).申請人需要負責所借用場地之整潔及器材完整歸還，如有任何損毀，需照價賠償。

      (7).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更換借用場地。

     (8).聚會進行期間，本堂不提供同工當值。
     (9).所有佈置，須得本會同意；事後須立即自行清理。

(10).非經本會許可，不得超逾所借用之時限。

(11).借堂者應安排足夠人手於當日維持活動之秩序。

(12).借堂者須承擔所有保障及意外傷亡之責任。借堂者並須在本會堂之隨時要求下、購買及出示
     保單，以証明借堂者為本會堂在其借用期所發生的人身損害、死亡或財物有任何破壞或索償
     時，已購買足夠保額的保險。投保之保險公司須得本會堂接納方可，而有關保單並須以本會
     堂為受益人。一切涉及投保之費用由借堂者承擔。

(13).借堂者及其使用人士，若在使用本會堂時，對本會堂之財物有任何損壞者，不論是否故意與
     否，借堂者必承擔一切責任及向本會堂作出所有損失之賠償。
(14).凡聚會有違反上列規則者，本會有權隨時著令停止進行所有活動，而借堂費將不予發還。

          4.收費：

  (1).所有借堂費用，須於14天內繳交，繳交作實後，不作退款。

  (2).借堂費用逐小時計算，借堂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一切活動，如超時30分鐘作一小時計算。
  (3).如申請者在借堂前三日取消借堂，本堂有權收取20%作為行政費用。

  (4).婚禮借堂費用包括一小時綵排。如需要超時，得另外申請借用。

  (5).如在星期日下午或公假借用，則需付同工費用，每位250元。

  (6).所有非辦公時間借用，除基本借堂費用外，需附加冷氣費。借用超逾時間，亦需附加冷氣費。

      (請參閱借堂收費表)
　　　　　　　       

播 道 會 港 福 堂 
借 堂 申 請 表 格
(本表借堂表及章則於2010/01/28修訂生效)
填表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借用人或借用團體資料
  申請人或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所屬團體：_________________   ____       用途：________________    人數：____ _____   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及團體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次聚會當值負責人：__________   _________

介紹人或推介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推薦人簽署：　　　　　　　　　　 ___        _
二.借用場地(一樓)：
1.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______時至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星期    )共____小時
2.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______時至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星期    )共____小時
	租用地方
	借用設施

	禮堂

（容納約450人）
	副堂全間

(容納約100人）
	副堂半間

（容納約40人）
	會議室

(容納約10人）
	幼崇房

(容納約40人)
	聖樂室
(容納約30人)
	有
線
咪
	無
線
咪
	投
影
機
	鋼
琴
	其
他

	＄2000/一小時
	＄500/一小時
	＄250/一小時
	＄50/一小時
	$150/一小時
	$150/一小時
	
	
	
	
	

	
	
	
	
	
	
	
	
	
	
	


 ＿＿＿＿＿＿＿＿＿＿＿＿＿＿＿＿＿＿＿＿＿＿＿＿＿＿＿＿＿＿＿＿＿＿＿＿＿＿＿＿＿＿＿＿＿＿＿＿＿＿＿＿＿＿＿＿
三.借用場地(二樓)：
1.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______時至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星期    )共____小時
2.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______時至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星期    )共____小時

	租用地方
	借用設施

	R201-R214

（容納約200人）
	R204-R211

(容納約180人）
	R204-R207／
R208-R211

（容納約90人）
	R212-214

小禮堂

（容納約80人）
	有線咪
	無線咪
	投影機
	鋼琴
	其他

	＄2000/一小時
	＄1500/一小時
	＄500/一小時
	＄500/一小時
	
	
	
	
	

	
	
	
	
	
	
	
	
	


備註 ：一.非辦公時間借用本會一樓禮堂、副堂或二樓，除依章收費外，需另加冷氣收費。
  　 1.星期一至五7:00pm-10:00pm每小時$200。      3.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每小時$500。
2.星期六2:00pm-10:00pm每小時$200。　　　　　4.聚會時間如超逾30分鐘作一小時計算
二.所有借出場地均由本會安排，不得異議。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六.本堂專用
  台端／貴團體之借堂申請　□　已經本堂通過批准，請於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繳交費用方可確認。
  付款請以劃線支票抬頭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或 “E.F.C.C.–KONG FOK CHURCH” 　

　借堂費$___________ 冷氣費$_______  __ 同工費用$　　  　 合共$____________ □ 現金 □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 不獲本堂批准借用，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堂務主任批核簽署：__________  堂主任覆核簽署：　　　　　 本堂蓋章：___________ 批核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